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临时食堂建造工程
招标文件
1、 工程概况：

本工程为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职工食堂一侧临时食堂建造工程。
2、 工程范围：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。
3、 承包方式：

1、按工程范围定标工程价包干；

2、工程包工、包料、包工期、包安全、包税金、包各种措施费；

4、 技术要求

按国家现行技术标准和施工验收以及验收评定标准等规范验收，验收合格。
施工中所规定的材料，请提供样板、产品合格证，生产厂家、质量检测报告。电施工人员必须具备电工资质，消防施工必须具备消防资质。
需深化施工图设计，出具施工图包括消防施工图等图纸，协助医院完成消防报建工作。
5、 计价依据

1、本工程项目按四类工程标准计价；
2、按市场价计价； 
6、 工期要求

本工程计划开工日期2019年4月28日，工期为签订合同之日起60天。

定标后签订施工合同，工程施工合同基本条文：参照“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”（标准本）。

7、 采购时间及地点
1、采购起止时间
2019年 3月20日至 3月26日17：00

2、供应商评定会时间及地点
届时通知，请供应商代表保持通讯畅通。

8、 评标方法及付款
价格法
付款及结算

不预付工程款，工程完工验收合格，付合同价款的95%。留合同价款的5%作为保修款，保修期壹年；

    按中标总价结算，中标价为全包价，包材料、人工、安全保险、利润、税金等项目实施所需要的其它一切费用。中标后，不再增加任何费用。
9、 投标资料

1、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企业资质证书（盖红章，不密封）；
2、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委托书、参加投标人身份证（盖红章，不密封）；
3、投标报价书（盖红章，密封并盖压缝章）；

4、投标施工方案：含质量承诺书、文明施工承诺书、施工进度计划表（盖红章，密封并盖压缝章）。

10、 其它

1、中标单位在签订合同时，坚持提出附加条件和不合理要求，招标小组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原中标单位负责。

2、招标单位及工作人员保证在此次活动中，不索贿和受贿，不搞“吃拿卡要”行为。如有发现和举报，愿受有关部门查处。

3、本工程招标控制价为90万元人民币，如投标报价高于该金额，视为废标。
招标单位：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
联系人：李工
联系电话：0755-61222333—667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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